
非金融企业外债便利化
（适用北仑区高新技术企
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
免于登记

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资
本项目外汇登记直接由银

行办理

扩大资本项目收入资金使
用范围

适度提高非金融企业境外
放款规模上限

出口押汇等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按规定进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并办理结汇的，企业原则
上应以自有外汇或货物贸易出口收汇资金偿还。在企业出口确实无法按期收汇且没有其他外汇资金可
用于偿还上述国内外汇贷款时，贷款银行可按照展业原则，审慎为企业办理购汇偿还手续。

银行和支付机构按规定凭交易电子信息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时，年度货物贸易收汇或付汇累计
金额低于20万美元的（不含）小微跨境电商企业可免于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

1、取消企业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辅导期内业务的要求。
2、企业贸易信贷、贸易融资等业务报告，可通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端）实现网上办理。

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入，可自主决定是否开立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 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入可
先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也可进入企业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或结汇。

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分类为A类的企业，办理单笔等值5万美元（含）以下的退汇日期与原收、
付款日期间隔在180天（不含）以上或由于特殊情况无法原路退汇的业务，无需事前到外汇局办理登
记手续，可直接在金融机构办理。

1.税务备案电子化。
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等项目付汇，需要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备案，企业可直接在网上办理。
银行将凭企业提供的备案表编号和验证码，网上查验备案电子信息，企业无需打印纸质税务备案表。
2.同一笔合同需要多次对外支付的，仅需在首次付汇前办理税务备案
3.新增两项业务无需办理税务备案：
（1）外国投资者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在境内再投资；
（2）财政预算内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贸易非经营性付汇业务

跨境融资便利化
（适用宁波大市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

和“专精特新”企业）

外债账户便利化

跨境贸易投
资高水平开
放试点（试
点区域：宁
波市北仑

区）

便利化措施

企业名录登记便利

便利企业分支机构名录登记

小微跨境电商免于登记

优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报告方式

放宽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开立

取消特殊退汇登记

改革企业外债登记管理

服务贸易等税务备案便利化

资本项目外汇便利化

在一定额度内可自主借用外债，不再适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及外债“投注差”管理规定（额度
上限等值500万美元）

外商投资企业在试点区域开展境内股权再投资的（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房地产），被投资企业或股权
出让方无需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资金划出银行可将相关投资款项直接划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出
让方的外汇资本金账户或资本项目-结汇待支付账户。

放宽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购
汇偿还

具体说明

经常项目外汇便利化

网上办理。
企业可以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ASONE)办理名录登记。

企业分支机构申请办理、变更和注销名录登记手续，按照现行企业法人要求办理，提供自身《营业执
照》正本或副本，但无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纾困助企     外汇便利化政策宣传

取消资本项目外汇账户开户数量限制；
非金融企业的多笔外债可共用一个外债账户；
支持企业以线上方式申请外债登记。

试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境外放款、外债、跨境担保、境外上市、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境外
套期保值等外汇业务登记可直接由外汇局宁波市分局辖内银行办理。

负面清单由4项减为3项
（取消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经营范围明确许可的情况除外）
1、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企业经营范围之外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支出；
2、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
3、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建设、购买非自用房地产或向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投融资。
取消资本项目－结汇待支付账户管理要求

境外放款的规模上限，由其所有者权益的0.5倍提高到其所有者权益的0.8倍

取消非银行债务人需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注销登记管理要求，非银行债务人可到其所属外汇分局
（外汇管理部）辖内银行直接办理符合条件的外债注销登记。取消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注销登记业
务的时间限定。

在一定额度内可自主借用外债，不再适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及外债“投注差”管理规定（额度
上限等值1000万美元）




